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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）的排放源與吸收匯相關數據，並分為「能

源」、「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」、「農業」、「土

地利用、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」，以及「廢棄

物」等五個部門，各部門之權責機關如表 2.1-

1：

根據上述國際指南之規範，國家清冊以

1990年為起始年，統計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3

條定義之七種溫室氣體（二氧化碳 CO2、甲

烷 CH4、氧化亞氮 N2O、氫氟化碳 HFCs、全

氟化碳 PFCs、六氟化硫 SF6和三氟化氮 NF3

部門 主責機關

能源部門 經濟部能源署

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部門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

農業部門 農業部資源永續利用司

土地利用、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部門 農業部林業署

廢棄物部門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

表 2.1-1  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部門權責機關

資料來源：環境部，「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（2024 年版）」，2024 年。

資料來源：環境部，「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（2024 年版）」，2024 年。

圖 2.1-1 臺灣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準備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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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清冊諮詢(審議)委員會

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平臺

環境部
召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研商會、舉行兩階段專家校稿

● QA/QC計畫建立  ● 清冊彙整  ● IPCC方法評估  ● 不確定性評估  ● 主要排放源之確定與分析
● 符合審查建議  ● 資訊系統開發  ● 向國民公布清冊 

● 不確定性評估數據
● 量測樣本數目
● 確認每一種誤差

● 修改統計數據
● 加速彙編程序
● 修改數據時程架構
● 重新計算

● 活動數據與排放係數
● 量測結果
● 燃料分配比例
● 產品分配比例
● 排放量
● 計算公式
● 數據不確定性

邀請專家學者建置

執行單位
環境部氣候變遷署


